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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项目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2010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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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宣办发［2010］25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宣传部、文明办：

　　《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项目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　　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项目基金管理暂行办法

　　第一条为规范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项目基金的管理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，根据

《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章程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　　第二条项目基金。项目基金是指由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拨付、用于资助开展公益

项目的基金。

　　第三条项目基金管理原则。项目基金管理遵循公益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　　第四条项目基金管理职责和权限。

　　（一）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

　　1�受理项目、组织评审。

　　2�审核项目基金预、决算。

　　3�按照项目进度下拨项目基金。

　　4�检查监督项目基金管理使用情况。

　　5�对完成项目进行验收等工作。

　　（二）承办单位

　　1�项目申报和组织实施。

　　2�项目基金会计核算。

　　3�编制项目基金预、决算。

　　4�项目基金日常管理使用。

　　5�接受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和主管部门检查监督。

　　第五条项目申报。项目申报原则上由中央文明委成员单位和各省（区、市）党委

宣传部负责。各地申报时需提交项目申请书、立项和评估报告、项目基金预算明细和

本省（区、市）党委宣传部部务会审议决议。

　　第六条项目基金审批。按照《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50万元

以内（含50万元）的基金项目，经秘书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后，报中宣部、中央文明

办领导审批。超过50万元的基金项目，经理事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后，提请中宣部部

务会审批。捐赠人对捐赠项目基金有明确要求的，由基金会秘书长审核，并报中宣

部、中央文明办领导审批后，按照捐赠协议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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